
在火锅店聚餐后， 当事人不慎从二楼楼梯摔下导致重伤
昏迷。

除了为自己的不小心担责外， 事发火锅店是否也需要承
担一定责任呢？ 对此我们认为， 重点就在于火锅店楼梯的设
置是否符合标准……

酒后摔下楼梯
导致重伤

“楼梯”是否
应当担责？

酒后跌落导致重伤

2020 年 8 月， 周先生邀请朋

友到一家火锅店聚餐， 被店家安排

在二楼就餐。

酒足饭饱准备下楼回家时， 周

先生不慎从楼梯上摔落导致受伤昏

迷， 后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家属找到我们咨询， 在这起事

件中火锅店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

任？

首先， 我们对事件情况进行了

详细的了解， 并获知一个重要信

息， 那就是周先生本身有多年的高

血压病史， 当天喝了不少酒。

因此， 我们初步判断， 鉴于周

先生明知自己身患高血压仍放任饮

酒， 自身肯定是存在过错的， 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每个成年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

及安全应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控制，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和酒量， 预见到饮酒后导致走路不

稳可能摔倒的情况。

从法律角度来说， 成年人对自

身安全保障具有“强注意义务”。

周先生在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情况

下仍喝了不少酒， 饮酒后未能确保

自身安全， 行走中不慎摔下楼梯导

致受伤， 应当自负主要责任。

是否尽到安保义务

与此同时， 我们也认为， 无

论《民法典》 还是《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都要求经营者承担相应的安

全保障义务。

《民法典》 第 1198 条第 1 款

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

指从事休闲娱乐、 餐饮等经营活动

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 应在

其经营、 管理的场所履行安全警示

告知、 安全设施设备安装、 维护等

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

身和财产损害的义务。

至于怎样算是尽到了安全保障

义务， 实践中， 法院一般会参考法

定标准、 行业特别标准 （针对特定

运动项目的安全保障要求）、 善良

管理人标准 (场馆方是否满足理

性、 审慎、 善良的人所应尽的合理

注意义务 )、 合同标准 (双方合同

中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等， 同时

还会考虑保护对象， 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人防范损害的能力和控制风险

的成本等因素来作出判断。

本案中， 火锅店的楼梯台阶应

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

楼梯属于火锅店设施的一部分，

而且是消费者在二楼就餐的必经之

路， 楼梯建设不存在预防成本过高

的问题， 无论从行业一般标准以及

善良管理人角度出发， 楼梯台阶高

低应属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尤其是， 相较于一般经营性场

所， 火锅店本身就出售酒精饮料，

日常发生消费者饮酒乃至醉酒的情

形较为普遍， 因此， 经营者在设置

楼梯等设施时， 应当更加关注其中

存在的高坠风险隐患。

实地勘测取得证据

那么， 事发火锅店的相关设施

尤其是楼梯设置， 是否尽到了安全

保障义务呢？

为此， 我们事先查阅了大量资

料， 以明确是否具有相关的标准， 并

实地进行了走访和勘测， 重点在于测

量楼梯台阶的高度、 宽度。

通过我们的实地勘测可以发现，

案涉楼梯每级高度均超出《民用建筑

设计统一标准》 规定的最大高度， 同

时楼梯每级设计为向内缩进， 每级垂

直测量的宽度亦小于 0.26 米的国家

标准， 内缩进的设计并不利于正常行

走。

同时， 我们也发现， 火锅店在楼

梯和台阶处设置了一些“小心台阶”

“小心地滑” 的标志。

尽管有提醒标志， 但是由于楼梯

建造时存在“硬伤”， 顾客上下楼梯

摔倒的风险仍大为增加。

法院判决担责 25%

在取得相关证据之后， 我们代表

家属将火锅店的经营方与相应房屋的

出租方一同起诉到法院， 要求他们对

周先生实际损失的 50%承担连带赔偿

承担。

法庭上， 原被告双方围绕周先生

和火锅店一方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问

题展开了交锋。

法院审理后最终认为， 周先生的

确存在饮酒较多的情节， 其从楼梯往

下行走， 应当是自身安全的首要责任

人。 周先生饮酒后未能确保自身安

全， 行走中不慎摔下楼梯导致受伤，

应当自负主要责任。

但是， 被告作为事发火锅店的经

营者， 具有保障其经营场所安全的法

定义务。 相较一般经营性场所， 火锅

店中出现消费者饮酒情形更为常见，

经营者在设置楼梯等设施时， 应当更

加关注其中存在的高坠风险隐患。 事

实上， 案涉楼梯每级高度均超出《民

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规定的最大高

度， 同时楼梯每级设计为向内缩进，

每级垂直测量的宽度亦小于 0.26 米

的国家标准， 内缩进的设计并不利于

正常行走。

案涉楼梯为火锅店二楼消费者下

楼的必经通道， 从行走体验而言， 整

个楼梯较为陡峭， 正常行走尚需给予

更多注意。 作为饮酒者较多的火锅店

设施， 该楼梯上述不符合标准的设计

存在不合理的风险， 特别对于酒后行

动不便人员， 存在更大的安全风险隐

患， 仅靠设置警示标志， 并不足以排

除或者防止高坠风险。

综上分析， 被告火锅店经营方并

未尽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对消

费者受伤具有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法院酌情

确定被告对消费者因伤造成的损失承

担 25%的赔偿责任。

因设计、 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

由所有人、 管理人与设计者、 施工者

承担连带责任。 作为火锅店经营房屋

的出租方， 交付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楼

梯， 并由于该楼梯建造的缺陷导致产

生安全风险， 从而引发本起事故， 应

当承担其作为所有人及建设者的连带

责任。

本案中被告火锅店为个体工商

户， 经营者为个人， 故火锅店经营者

应以个人财产对被告火锅店的债务承

担责任。

法院判决后， 委托人认可了判决

结果， 对我们律师团队的专业能力和

法律服务予以了好评。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钱沛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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